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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中国好创意 

全国高校音乐、舞蹈创意专项大赛 

（免费参赛） 

 

一、“中国好创意”赛事介绍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英文名称： China creative challenges 

contest，简称“ 中国创意挑战大赛 ”，是入选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国普

通高校学科竞赛分析报告》赛项，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数字艺术为核心的大赛，更是第一个把

赛事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大赛，还是第一个投稿即可免费存证的大赛。大赛在艺术设计、数字

创意及数字媒体、数字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参与院校多、影响广泛的权威赛事。大赛

旨在落实国家数字创意产业远景规划，转化高等院校原创知识产权，深度挖掘、选拔和推广

中国创意界的精英人才和优秀作品，赛事一直在引领着学科发展、推动专业建设，已经成为

高校艺术创意领域的风向标。 

二、音乐、舞蹈大赛背景 

在快速发展的 21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升级。在这一进程中，大学生群体

以其独特的智慧、无限的创意和蓬勃的活力，成为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大学生群体不仅是知识的探索者和传播者，更是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为

文化的传承、繁荣与发展贡献着青春力量。有数据显示，中国 2.91亿大学生贡献了 5806亿

的经济效益，占 GDP的 1.28%，推动文旅市场繁荣。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1179 万人，他们中不乏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渴望拥有自由表达自我、展示创造力的平

台。在此基础下举办全国高校音乐、舞蹈创意专项赛事，通过原创音乐、舞蹈大赛将传统与

现代融合，将艺术与科技融合，将优秀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融合，让高校音乐、舞蹈创意



专项赛事成为中国青春时尚品牌，为参赛者都能在创意这片热土上绽放才华，展现中国优秀

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活力。 

三、音乐、舞蹈大赛意义 

大赛鼓励大学生通过高校音乐、舞蹈创意大赛，展现创意进而激发他们的创新和探索精

神，为社会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文化艺术的创作中

来，展示高校美育教育的成果，推动美育浸润活动的繁荣发展。 

四、音乐、舞蹈大赛内容 

1、赛事宗旨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培养音乐、舞蹈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学生，搭建

一个展示、交流、学习的平台，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体现中华美育精神与当代审美价

值。通过原创音乐、舞蹈大赛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承办单位：大连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协办单位：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艺术科技创新发展联盟 

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北京师范大学、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大连

海事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沈阳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音乐学院、吉林艺术

学院、西安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体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武汉

音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吉首大学、贵州大学、宝鸡文理学院、渭南师范学院、昆明学

院、四川音乐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

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枣庄学院、德州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浙江传媒

学院、常州大学、琼台师范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郑州师范学院、天津科

技大学、山西省艺术职业学院、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内

蒙古民族大学、闽江学院、昆明传媒学院、延边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玉溪师范学院、新疆

师范大学、百色学院、安徽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山西传媒学院、西南大学、河北北方



学院、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大学、四川文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东莞城市学院、曲阜师范

大学、山东女子学院、河南职业艺术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湘南学院、湖

北理工学院、湖南科技学院、常德学院、广州华立学院、沧州师范学院、石家庄学院、山东

艺术学院、临沂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遵义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大学、金肯职业技术学

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贵州师范学院、长江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集美大学、韶关学

院、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西南科技大学、阿坝师范学院、赣南师范大学、长沙学院、杭州师

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成都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长江师范学院、四川艺术职业学

院、内蒙古艺术学院、赤峰学院、安徽大学、淮北师范大学、阜阳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大

学、合肥师范学院、淮南师范学院、滁州学院、黄山学院、宿州学院、蚌埠学院、池州学

院、皖西学院、铜陵学院、亳州学院、巢湖学院、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衡水师范学院、承德民族师范学院、河北职业技术学院、邢台学院、张家口

学院、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内江师范学院、吉利学院、北京城市

学院、绵阳师范学院、黄冈师范学院、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参赛对象 

普通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专科生以及研究生，分为专业组（音乐、舞蹈专业）和非专业

组（非音乐、舞蹈专业）。 

五、参赛类别 

创意表演类与创意创作类：分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两类，所表演内容均为原创作品。 

     

特别注意：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先存证（免费存证，作品版权归投稿作者或参

赛团队）再投稿。 

1、合唱（集体项目） 

合  唱：人数不超过 60人，原创作品一首（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表演唱：人数不超过 20人，原创作品一首（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备注：请在作者栏填写合唱或表演组合的“团队名称”，如：XX 合唱团，XX表演团。指

导教师不能超过 3 人。 

 



2、器乐（集体项目） 

合奏：人数不超过 65 人，原创作品一首（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 

重奏：人数不超过 15 人，原创作品一首（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备注：请在作者栏填写合奏或重奏组合的“团队名称”，如：XX 乐队，XX 乐队。指导教

师不能超过 3 人。 

3、舞蹈（集体项目） 

人数不超过 36人，原创剧目一部（不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8分钟。 

 

备注：请在作者栏填写舞蹈组合的“团队名称”，如：XX 舞蹈团。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3 人。 

 

4、声乐（个人项目） 

原创作品一首（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7分钟。 

 

备注：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3人。 

5、器乐（个人项目） 

原创作品一首（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10分钟。 

 

备注：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3人。 

 

6、舞蹈（个人项目） 

原创剧目一部（不含改编），时间不超过 8分钟。 

 

备注：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3人。 

 

7、歌曲创作 

原创声乐作品，风格不限。需以数字技术录制和制作。作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内

容积极向上，传播社会正能量。作品时长 8分钟以内，作品上传格式：MP4或者MOV。 

    

备注：创作者最多不能超过 8 人，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3人。 

 



8、舞蹈影像 

题材不限，用数字艺术创作手法进行编创，通过舞蹈的艺术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视觉效果。

作品需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立意正确，时长不超过 8 分钟。 

 

备注：创作者最多不能超过 8 人，指导教师不能超过 3人。 

 

六、参赛要求 

1、参赛者将参赛作品录制成视频（视频格式：MP4或者 mov ，分辨率：1080X1920 ，视

频文件大小不超过 1GB），通过中国好创意大赛官网（官网网址：www.cdec.org.cn）以视频

形式提交参赛作品。 

2、参赛者按照官网提示完成信息注册，并按照作品上传格式，完成作品及信息提交（不

按规定格式上传作品，出现无法识别或损坏情况，参赛者自行承担后果）。投稿时须将参赛

作品名称、作者（参赛团队）、编导、创意说明、指导教师等相关信息与上传视频一起填报。 

七、奖项设置 

大赛奖项设置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为：各类别总投稿

量的 3%，其中，一等奖占 3%的六分之一，二等奖占 3%的六分之二，三等奖占 3%的六分之三）、

优秀奖（按每个类别总投稿量的 1%计算）、优秀作品创作奖（15个）、国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作品的指导老师）、优秀组织奖（投稿作品量排名在前 30位的二级学

院）。 

八、赛程安排 

报名投稿：2024年 11 月 30日开始 

截稿日期：2025年 4 月 30日下午 17:00 

初评日期：2025年 5 月 10日--20日 

终评日期：2025年 5 月 20日-30日  

颁奖典礼日期：2025 年 5月 20日-30日，组委会将邀请部分获奖作品现场展演。颁奖典

礼地点另行通知。 

http://www.cdec.org.cn./


巡演日期：2025年 6 月。 

九、参赛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须紧扣主题，展现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与创新精神，具有独特创意和丰富文化内涵。

鼓励表现形式多元化，技术手段多样化。 

2、作品要求署名为本单位在编人员或在读学生 

3、作品须保证完整、清晰。 

4、作品上请勿出现作者、指导老师、学校名称等信息； 

5、一件作品，最多不超过 2所合作院校； 

6、作品名字只能使用中文，且不多于 20个汉字； 

7、同一个作品，只能提交到一个类别，如果投两个或以上类别并获奖，组委会将取消这个作

品的全部奖项； 

8、作品必须为原创，参赛者提交的作品不得侵犯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权、商标权或其他权

利，无任何版权纠纷。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习俗。凡涉及抄袭、剽窃、损害第

三方合法权益等行为，参赛者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主办单位及组委会无关，并且组委会

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保留追责权力。 

9、参赛作品不得包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得包含涉及与性别、宗教相

关的歧视性内容，不得侵犯他人隐私，如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后果均由参赛者承担。 

10、参赛作品必须是未公开发表的，大赛不接受在其它赛事已经获奖的作品。 

11、组委会接到实名举报有抄袭、侵权或其他不当行为证据后，一经核实取消入围资格；若

为获奖作品，则追回颁发的获奖证书。对赛事造成恶劣影响的，组委会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 

12、组委会与承办单位对大赛提交的所有作品，有进行学术交流、商展、宣传、使用、推

广、产业转化代理等权利。 

13、大赛组委会拥有赛事最终解释权。 

十、赛事咨询 

1、赛事咨询：中国好创意-全国高校音乐、舞蹈创意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2、咨询方式： 

麻老师电话：13332218204 

董老师电话：15084040622 

方老师电话：（0411）87625055 

QQ群：1046957266；981990377（群内人数已满）；984911799 （群内人数已满）    

 

 

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2024 年 11月 15 日                          


